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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筹划”是当前企业界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其背后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国的税

收征管制度日益严格，税务部门反偷逃税的稽查力度不断加强；二是从 2001 年起新的

《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偷税行为的经济处罚力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即从原来的“5 倍以

下”修改为“0.5 倍以上、5 倍以下”，从而彻底改变了处罚只有上限没有下限的局面。这些

都意为者纳税人偷税的风险和成本大大地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通过

税务筹划这种不违法的方式规避或减轻纳税义务。伴随着企业对税务筹划需求的增加，社

会上对税务筹划的供给（这里主要指相关的书籍和培训）也铺天盖地而来。然而，在这个

市场上确实存在着良莠不分的现象，那种“人人能筹划”、“税税能筹划”、“处处能筹划”的说

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其根源主要在于人们对税务筹划概念的理解

存在偏差。特别是各国法律对“税务筹划”一般都没有一个界定，这也给人们对其产生误解

提供了空间。本文认为，税务筹划应当是指纳税人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利用税法上的漏洞

或不明之处，事先安排自己的业务流程和路径，以达到免除或减轻纳税义务的一种行为。

下面我将结合这个定义对税务筹划的内含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税务筹划是一种合法或不违法的行为 

这一点是税务筹划与偷税最明显的区别。各国法律对偷税一般都有明确的界定。例如，我

国的《税收征管法》第 63 条以及《刑法》第 201 条都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

擅自销毁账薄、记账凭证，或者在账薄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过税务机

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由

上述定义可以看出，纳税人的偷税行为要么需要借助欺诈手段从而违反刑法，要么就是不

按照税法的规定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从而直接违反税法。而税务筹划则与此不

同，它是纳税人在各种法律允许或不明确禁止的范围内进行的活动，与刑法或税法均不冲

突。特别是像我国这类成文法的国家，通行的法谚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行”，所以纳税人

利用税法的不明之处减轻纳税义务的行为也不属于偷税。国外教科书中有一个很简单的案

例说明什么是税务筹划。泰国政府对企业门前的标牌课税，税率取决于标牌上的文字：如

果是纯英文的标牌税率最高，泰语和英语混用的税率较低；为了招揽外国游客同时又少缴

标牌税，商家们在制作标牌时往往在中间写上很大的英文，而在右上角刻有很小的泰国

字，这类标牌在曼谷到处可见。本来泰国政府是想用低税率来鼓励商家多用泰语，但由于

税法并没有说明标牌上写有多大的泰国字可以适用低税率，因而商家纷纷利用这一税法的

不明之处来减轻纳税义务。由于商家的这种行为毕竟没有违反税法，所以它属于税务筹划

的范畴而并非偷税。由于在法律上没有税务筹划的界定而只有偷税的定义，所以在实践中



纳税人可以采取排除法来判定自己的行为，即采取的节税行为只要不属于偷税就可以认定

为是税务筹划。 

二．税务筹划与避税是一回事 

目前，我国有的学者把纳税人偷税以外的行为划分为税务筹划和避税两个范畴，即：纳税

人利用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纳税义务的属于“税务筹划”，而纳税人利用税法中的漏洞或

不明之处规避纳税义务的则属于“避税”。但这种划分有一个问题，即税收优惠在现实中往

往是税收漏洞的根源，或者说税收漏洞很多是由税收优惠造成的，所以在实践中要判定纳

税人是在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还是在钻税法的漏洞就很难说清；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人

们无法在税务筹划与避税之间划一条很明确的分界线。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迈伦·斯

科尔斯等在《税收与经营战略》一书中就指出：政府“为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而设计的税收制

度都不可避免地会刺激社会个体进行税收筹划活动”。“为达到特定社会目标而制定的税收

规则往往失之过宽，而且规则本身的模糊性也使一些人容易钻空子，从而引发一些负面的

社会经济活动”。例如，为了促进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财

税[2002]208 号文和财税[2003]192 号文对新办的服务性企业，如当年新招用的下岗失业

人员达到职工总数 30%以上（含 30%），并与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给予其 3 年

的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免税待遇。上述政策出台后，许多企业成立了咨询公司或技术服务

公司，并使其招用的下岗失业人员达到免税的要求，同时还利用转让定价手段向这些公司

转移收入。这些企业每年向下岗失业人员支付很少的工资费用，但却免缴了大量的税款。

企业的上述节税行为表面上看是利用了下岗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实际上是利用了

该政策没有严格规定在免税的服务性公司中每个下岗失业人员必须有适当的工作岗位等限

制条款，从而使企业很容易就在内部建立起一个“税收庇护所”。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目前

在国外人们一般都将税务筹划和避税这两个概念同等看待，不加以区分，最多不过认为“税

务筹划”比“避税”更好听一些。例如，英国经济学家西蒙·詹姆斯在他的《税收经济学》一

书中就指出：在英国，“会计师们把避税称为税务筹划，以强调这种行为的合法性”。 

三．税务筹划绝非简单地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在税务筹划领域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把税务筹划与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简单地划等号，

这是很不科学的。中文“税务筹划”一词来自于英文的“tax planning”。“Tax planning”的直译

应为“税务计划”，但考虑到英文“tax planning”的原意，现在人们通常将它译成“税务筹划”

或“税收筹划”，因为“筹划”一词在中文里有想方设法和用心安排之意。既然是“想方设法”，

就不是简单地“照章办事”和“依法纳税”。例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凡在我国境内投

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 40%可从企业

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财税[1999]290 号）。如

果一家企业要上一个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改项目，为了享受这条税收优惠，该企业选择



购买国产设备而非进口设备，这时企业的行为只能说是考虑了税收后果，但还算不上税务

筹划。 

税务筹划不是简单地利用税收优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税收优惠无关。我们上面已经分

析了，税收优惠往往会造成税法的漏洞。如果税法中没有任何的优惠，处处是“铁板一

块”，那么纳税人要想进行税务筹划就谈何容易。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税务筹划应当是纳税

人利用税收优惠带来的法律漏洞而非税收优惠本身。美国华盛顿大学税收教授斯特

温·Ｊ·赖斯曾这样表明过税务筹划与税法漏洞的关系：“你可以把税务筹划看成是挖掘现行

税法中的理论漏洞并设计自己的交易行为以利用这些漏洞的过程”。我们再以上面财税

[1999]290 号文为例。如果一家企业实施了一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并购买

了国产设备，但 1 年后又将该设备低价卖出（假定税法允许），这时企业就可以得到两方

面的税收利益：一是用国产设备投资额的 40%冲抵了一部分所得税；二是设备买卖差价扣

除折旧后的净损失可以冲减一部分应税所得。这两部分的税收利益有可能会超过其低价销

售设备所遭受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对上述行为不严格限制，那么技改项目购

买国产设备的税收优惠政策就会带来税法漏洞，企业利用这种漏洞的节税行为就属于税务

筹划。正是为了防止出现税法漏洞，财税[1999]290 号文第十条特别规定：“企业将已经享

受投资抵免的国产设备，在购置之日起五年内出租、转让的，应在出租、转让时补缴设备

已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当然，不容否认，在我国现行的税法中也确实还存在着一些税

收优惠造成的漏洞。例如，为了鼓励外商来我国投资建厂，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

所得税法对经营期在 10 年以上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给予其前

两年免税、后三年减半征收（即“两免三减半”）的创业期优惠。但一些外商在企业在享受

完“两免三减半”后（经营期超过了 10 年）立即将其关闭，然后再在原地成立一家新的外商

投资企业以重新享受“两免三减半”的优惠待遇；或者在享受完“两免三减半”后（经营期不

到 10 年）仍保留原有企业，但同时再成立一家新的外商投资企业并将老企业的业务全部

转移到新企业，由于老企业已没有业务所以也就不再缴纳所得税，而新企业虽然盈利但却

可以享受“两免三减半”。由于现行税法并没有禁止外商的上述行为，形成了一定的法律漏

洞，所以外商套取减免税期的做法属于税务筹划行为。 

四．税务筹划的背后往往没有真实的商业目的 

既然税务筹划是一种避税行为，所以从事税务筹划的纳税人注重的是它的税收后果而非经

营后果。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Ｎ·莎菲罗所指出的：“典型的公司税避税行为包括大量的纸

面交易（paper shuffling）而很少有或根本没有经济效果，它只是创造了有利的税收结

果”。在实践中，税务筹划往往并不改变纳税人真实的交易目的，但为了取得有利的税收后

果，其交易的形式或交易的路径却可能发生变化。美国有一个税务筹划案例就说明了这一

点。有一个叫沃特曼的轮船公司要转让它的一个全资子公司，但这家子公司当时账上还有

大量的未分配利润，如果不加处理马上转让，沃特曼公司就会取得大量的资本利得，并要



就这笔资本利得缴纳所得税。所以在转让该子公司之前，沃特曼公司要求子公司进行一定

的利润分配（沃特曼公司从子公司取得的税后股息不再缴纳所得税），同时适当调低了子

公司的转让价格，使转让子公司取得的资本利得大幅度地下降。通过这种方式，沃特曼公

司同样是对外转让全资子公司，但却将一部分应税的资本利得变成了免税的股息，从而达

到了避税的目的。 

五．税务筹划是一种事先的安排，而不是事后“诸葛亮” 

对于这一点，斯特温·Ｊ·赖斯教授也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税务筹划的“基本思想是安排

你的经营活动以尽可能地避免税法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在交易完成之前而非其之后考

虑税收的后果，则有效进行税务筹划的机会就会更大。这种在经营活动发生前的税务筹划

要求决策制定者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必须随时留意各种节税方案。换句话说，有效税务筹

划的第一要求是经营决策者要通晓税务，而不在于税务专业人员的税务技巧。在我国的经

济生活中，许多人认为税务筹划是企业财务部门的事情，往往是企业的经营活动已经发生

（如经营合同已经签订），其纳税义务也已随之发生后，决策者发现税收后果并不是自己

所期望的，这时再让财务人员在账上做手脚，以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实际上，这种行为

已经构成了偷税。 

六．税务筹划要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这里经济上的合理性也有几层含义。一是税务筹划活动要符合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规

律，不能“为税而税”。西方有一句名言，即“税收的尾巴不应摆动经济这条狗”，说的就是

这个道理。在我国税务筹划领域就有一种倾向：为了节税，其它一切都可以不管不顾。例

如，有人提出为了避开生产性增值税外购固定资产的进项税不能抵扣这道坎，企业应当自

制固定资产。且不论这种自制固定资产的做法是否可以避税（其实根据增值税法，用于自

制固定资产购进货物的进项税同样也不能抵扣），单从这种研究思路来看它就不符合经济

上的合理性，因为自制的固定资产在质量和性能上都很难满足企业的技术要求。二是税务

筹划还要考虑非税成本问题，因为企业为了减少纳税义务而重新安排自己的交易行为可能

还会给企业带来一些成本费用，这些非税成本对企业的税后价值也有负面影响。如果仅考

虑节税，而由此增加的非税成本比节税额还要大，那么企业就会得不偿失。三是税务筹划

还要考隐性税收问题。所谓“隐性税收”，是指纳税人因享受税收优惠而取得了较低的税前

收益率而遭受到的损失。纳税人规避显性税收，同样不能忽略隐性税收。例如，假定纳税

人在进行债券投资时，如果购买企业债，利率为 10%，如果购买国债，利率为 7%；即国

债利率比企业债低 30%，这 30%的利率差即为债券投资的隐性税收。这时，如果纳税人

适用的边际税率超过了 30%，其购买利息免税的国债就比较有利；但如果其边际税率低于

30%，则购买国债并不有利，因为纳税人的隐性税收已经超过了显性税收，这时纳税人购

买企业债券会更为有利。 

  



主要参考文献： 

１．[美]迈伦·斯科尔斯等著，张雁翎主译：«税收与企业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２．Steven. J. Rice, Introduction to Taxation, 1994 Edition, South-Western Publishing 

Co., 1994. 

３．Daniel N. Shaviro, Corporate Tax Shelters in a Global Economy, The AEI Press, 2004 

       发表在《财务与会计》2006 年第 4 期（略有修改） 

  

 

 

 


